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656號

原      告  余家菁    住○○市○○區○○○路00號11樓之2

            宋敏瑋 

            廖上萱 

兼上三人

訴訟代理人  沈巧佩 

兼上三人

訴訟代理人  廖詩文 

被      告  城安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洪健溥 

訴訟代理人  方春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於民國113年6月13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各給付原告廖詩文新臺幣（下同）7萬9,200元、原告

余家菁6萬6,240元、原告沈巧佩5萬400元、原告宋敏瑋5萬4

00元、原告廖上萱5萬1,840元。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次以7萬9,200元、6萬

6,240元、5萬400元、5萬400元、5萬1,840元為原告廖詩

文、原告余家菁、原告沈巧佩、原告宋敏瑋、原告廖上萱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㈠被告應給

付原告廖詩文7萬9,750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余家菁6萬6,7

00元。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巧佩5萬750元。㈣被告應給付原

告宋敏瑋5萬750元。㈤被告應給付原告廖上萱5萬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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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廖詩文7萬

9,200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余家菁6萬6,240元。㈢被告應

給付原告沈巧佩5萬400元。㈣被告應給付原告宋敏瑋5萬400

元。㈤被告應給付原告廖上萱5萬1,840元。(見本院卷二第1

5頁）。揆諸前述規定，原告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

法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廖詩文、余家菁、沈巧佩、宋敏瑋、廖上萱

（下稱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向被告購買建案名稱「美麗城

安」（下稱系爭建案）中如附表所示房屋，兩造並各自簽訂

預售屋買賣合約（下合稱系爭契約），依系爭契約第13條，

系爭建案開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期限，原定民國112年6月30日

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建照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

取得使用執照，惟實際取得日為112年11月21日，被告已逾

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每逾1日應按原告廖詩

文等5人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延遲利息予原告

廖詩文等5人。被告延遲事由已造成原告廖詩文等5人居住損

失及生活困擾，原告廖詩文等5人曾向消保會提出申訴，被

告未舉證有可延長工期之事由，惡意忽視合約精神拒絕依系

爭契約第13條約定給付違約金，原告廖詩文等5人已付房地

價款各如附表所示；使用執照取得遲延天數為144天，被告

依約應支付違約金應各如附表所示，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

項之約定，原告廖詩文等5人自得請求被告各賠償如附表示

之違約金，至被告雖以疫情期間得展延工期34.5日為展延工

期之事由，被告未舉證確因疫情致工期展延，自不得請求展

延工期，被告所辯洵屬無據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

告廖詩文7萬9,200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余家菁6萬6,240

元。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巧佩5萬400元。㈣被告應給付原告

宋敏瑋5萬400元。㈤被告應給付原告廖上萱5萬1,840元。

三、被告則以：按兩造簽訂之系爭契約第13條雖約定被告應於11

2年6月30日前取得使用執照，惟同條第1項但書約定：「但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1.因天災、地變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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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2.因政府法

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

間。」可知，若有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未於約定時日

取得使用執照，被告於順延期間內仍無須付遲延責任。被告

形式上遲延之天數雖為144日，然因為C0VID-19疫情期間三

級警戒之期間為69日（即110年5月19日至110年7月26日），

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關於受疫情影響工期之解釋函令於

上開三級警戒期間，工程如仍有繼續進行者，原則上展延之

工期為展延三級警戒期間1/2工期即可展延工期為34.5日

（計算式：69×1/2=34.5），扣除此部分展延工期原告僅逾

期109.5日（計算式：144-34.5=109.5）；至於另有二級警

戒期間共214日，並請鈞院審酌此亦有實際影響工期，另為

合理之認定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

利益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廖詩文等5人分別向被告購買系爭建案之如附表所示之

房屋，總價亦各如附表所示，原告廖詩文等5人與被告並各

自簽訂系爭契約。

㈡、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系爭建案須於112 年6 月30日

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建造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

取得使用執照」。第13條第1項第1款但書：「但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3.因天災、地變、戰爭、突發

事件（含鄰房抗爭）、法定傳染病爆發及人力不可抗力等之

事由。」第13條第2 項：「賣方如逾前款期間未取得使用執

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屋總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

利息予買方。」

㈢、系爭建案實際取得使用執照之日為112年11月21日，截至該

日止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繳的房地價款各如附表所示。

五、本件之爭點為：㈠、系爭建案遲延取得使用執照144日，是

否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致？㈡、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依

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本文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之違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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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有無理由？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系爭建案遲延取得使用執照144日，是否因可歸責於被告之

事由所致？

　　本件被告固不爭執兩造簽立系爭契約及遲延完工144日之情

事，惟就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請求如附表所示違約金部分，

猶以前詞置辯，是以關於本件系爭建案遲延完工144日，是

否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致？應審究者厥為：被告主張其

因系爭建案遭逢疫情三級警戒得展延工程34.5日、另有二級

警戒期間共214日，亦有實際影響工期之情形，是否均於法

有據？ 

  1.關於被告辯稱：因疫情三級警戒得展延工程34.5日、另有二

級警戒期間共214日，亦有實際影響工期之情形一節，故其

違約屬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乙節，為原告廖詩文等5人所

否認，經查：被告就其主張：雖據其提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110年6月18日工程管字第11003006531號函為證（見本

院卷一第453-456頁），然此函文雖指出因疫情致影響公共

工程之進行，考量個案舉證困難，展延疫情警戒期間之1/2

工期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3-456頁），以此觀之，該函文

係針對公共工程，並非所有私人建案之工程亦有適用，況本

院已請被告就工期因疫情（包含三級、二級警戒部分）展延

一事，提出施工日報表或相關證據以為佐證（見本院卷二第

16頁），惟被告僅抗辯：施工日誌未能備齊，金額不高，恐

耗時費日，故捨棄施工日報表之提出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3

頁），衡酌上情，被告雖抗辯因疫情所致停工，惟被告既未

能提出施工日誌或相關證據，以實其說，亦難僅以前揭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函文，即遽認系爭建案確有受疫情影

響，而需展延工期34.5日、或系爭建案確有受二級警戒影響

工期214日，是被告此部分所辯，自難認為可採。

  2.從而，本件被告抗辯：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所致需展延工期

34.5日部份、因二級警戒影響工期214日云云，尚難認符合

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第（三）款：「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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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事由，致賣方（按即被告）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

間。」及同項第2款：「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賣

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之展延工期事由，則本件

因可歸責被告致工期遲延之天數仍應以144日計算。

㈡、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本文請求被告給

付如附表所示之違約金，有無理由？

  1.按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系爭建案須於112 年6 月30日

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建造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

取得使用執照」。第13條第1項第1款但書：「但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3.因天災、地變、戰爭、突發

事件（含鄰房抗爭）、法定傳染病爆發及人力不可抗力等之

事由。」第13條第2 項：「賣方如逾前款期間未取得使用執

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屋總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

利息予買方。」，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1-3

19頁）。

  2.本件被告形式上遲延之工期為144日，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

由遲延之天數亦為144日，已如前述，又本件原告廖詩文等5

人已付「房地價款」為如附表所示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二第17-18頁），依系爭契約第13項第2項，應按

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已繳房地總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

算遲延利息，以此計算，原告廖詩文等5人得請違約金應各

為原告廖詩文7萬9,200元、原告余家菁6萬6,240元、原告沈

巧佩5萬400元、原告宋敏瑋5萬400元、原告廖上萱5萬1,840

元（計算式：詳如附表）。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㈠被告應給

付原告廖詩文7萬9,200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余家菁6萬6,2

40元。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巧佩5萬400元。㈣被告應給付原

告宋敏瑋5萬400元。㈤被告應給付原告廖上萱5萬1,840元，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

告敗訴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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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執行。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林綉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書　記　官  羅崔萍

　　　　　　　　　　　　　　　

附表：

　　　　　　　　　　　　　　　　　　　　　　　　　　　　

　　　

編

號

原告 購買系爭建

案房屋
購買總價（單

位：新臺幣 /

元）

已付價金

單位：新臺

幣/元

每日按萬分

之五計算

被告遲延

取得使用

執照之天

數

違約金

單位：新臺

幣/元

1 廖詩文 C2棟12樓 7,900,000 1,100,000 0.0005 144 79,200 

2 余家菁 C1棟12樓 6,160,000 920,000  0.0005 144 66,240 

3 沈巧佩 B2棟15樓 6,300,000 700,000  0.0005 144 50,400 

4 宋敏瑋 B2棟14樓 6,300,000 700,000  0.0005 144 50,400 

5 廖上萱 A1棟15樓 6,500,000 720,000  0.0005 144 5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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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656號
原      告  余家菁    住○○市○○區○○○路00號11樓之2
            宋敏瑋  
            廖上萱  
兼上三人
訴訟代理人  沈巧佩  
兼上三人
訴訟代理人  廖詩文  
被      告  城安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健溥  
訴訟代理人  方春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於民國113年6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各給付原告廖詩文新臺幣（下同）7萬9,200元、原告余家菁6萬6,240元、原告沈巧佩5萬400元、原告宋敏瑋5萬400元、原告廖上萱5萬1,840元。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次以7萬9,200元、6萬6,240元、5萬400元、5萬400元、5萬1,840元為原告廖詩文、原告余家菁、原告沈巧佩、原告宋敏瑋、原告廖上萱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廖詩文7萬9,750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余家菁6萬6,700元。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巧佩5萬750元。㈣被告應給付原告宋敏瑋5萬750元。㈤被告應給付原告廖上萱5萬2,200元。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廖詩文7萬9,200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余家菁6萬6,240元。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巧佩5萬400元。㈣被告應給付原告宋敏瑋5萬400元。㈤被告應給付原告廖上萱5萬1,840元。(見本院卷二第15頁）。揆諸前述規定，原告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法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廖詩文、余家菁、沈巧佩、宋敏瑋、廖上萱（下稱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向被告購買建案名稱「美麗城安」（下稱系爭建案）中如附表所示房屋，兩造並各自簽訂預售屋買賣合約（下合稱系爭契約），依系爭契約第13條，系爭建案開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期限，原定民國112年6月30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建照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惟實際取得日為112年11月21日，被告已逾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每逾1日應按原告廖詩文等5人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延遲利息予原告廖詩文等5人。被告延遲事由已造成原告廖詩文等5人居住損失及生活困擾，原告廖詩文等5人曾向消保會提出申訴，被告未舉證有可延長工期之事由，惡意忽視合約精神拒絕依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給付違約金，原告廖詩文等5人已付房地價款各如附表所示；使用執照取得遲延天數為144天，被告依約應支付違約金應各如附表所示，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之約定，原告廖詩文等5人自得請求被告各賠償如附表示之違約金，至被告雖以疫情期間得展延工期34.5日為展延工期之事由，被告未舉證確因疫情致工期展延，自不得請求展延工期，被告所辯洵屬無據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廖詩文7萬9,200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余家菁6萬6,240元。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巧佩5萬400元。㈣被告應給付原告宋敏瑋5萬400元。㈤被告應給付原告廖上萱5萬1,840元。
三、被告則以：按兩造簽訂之系爭契約第13條雖約定被告應於112年6月30日前取得使用執照，惟同條第1項但書約定：「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1.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2.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可知，若有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未於約定時日取得使用執照，被告於順延期間內仍無須付遲延責任。被告形式上遲延之天數雖為144日，然因為C0VID-19疫情期間三級警戒之期間為69日（即110年5月19日至110年7月26日），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關於受疫情影響工期之解釋函令於上開三級警戒期間，工程如仍有繼續進行者，原則上展延之工期為展延三級警戒期間1/2工期即可展延工期為34.5日（計算式：69×1/2=34.5），扣除此部分展延工期原告僅逾期109.5日（計算式：144-34.5=109.5）；至於另有二級警戒期間共214日，並請鈞院審酌此亦有實際影響工期，另為合理之認定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廖詩文等5人分別向被告購買系爭建案之如附表所示之房屋，總價亦各如附表所示，原告廖詩文等5人與被告並各自簽訂系爭契約。
㈡、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系爭建案須於112 年6 月30日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建造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第13條第1項第1款但書：「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3.因天災、地變、戰爭、突發事件（含鄰房抗爭）、法定傳染病爆發及人力不可抗力等之事由。」第13條第2 項：「賣方如逾前款期間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屋總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
㈢、系爭建案實際取得使用執照之日為112年11月21日，截至該日止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繳的房地價款各如附表所示。
五、本件之爭點為：㈠、系爭建案遲延取得使用執照144日，是否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致？㈡、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本文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之違約金，有無理由？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系爭建案遲延取得使用執照144日，是否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致？
　　本件被告固不爭執兩造簽立系爭契約及遲延完工144日之情事，惟就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請求如附表所示違約金部分，猶以前詞置辯，是以關於本件系爭建案遲延完工144日，是否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致？應審究者厥為：被告主張其因系爭建案遭逢疫情三級警戒得展延工程34.5日、另有二級警戒期間共214日，亦有實際影響工期之情形，是否均於法有據？ 
  1.關於被告辯稱：因疫情三級警戒得展延工程34.5日、另有二級警戒期間共214日，亦有實際影響工期之情形一節，故其違約屬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乙節，為原告廖詩文等5人所否認，經查：被告就其主張：雖據其提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0年6月18日工程管字第11003006531號函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53-456頁），然此函文雖指出因疫情致影響公共工程之進行，考量個案舉證困難，展延疫情警戒期間之1/2工期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3-456頁），以此觀之，該函文係針對公共工程，並非所有私人建案之工程亦有適用，況本院已請被告就工期因疫情（包含三級、二級警戒部分）展延一事，提出施工日報表或相關證據以為佐證（見本院卷二第16頁），惟被告僅抗辯：施工日誌未能備齊，金額不高，恐耗時費日，故捨棄施工日報表之提出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3頁），衡酌上情，被告雖抗辯因疫情所致停工，惟被告既未能提出施工日誌或相關證據，以實其說，亦難僅以前揭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函文，即遽認系爭建案確有受疫情影響，而需展延工期34.5日、或系爭建案確有受二級警戒影響工期214日，是被告此部分所辯，自難認為可採。
  2.從而，本件被告抗辯：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所致需展延工期34.5日部份、因二級警戒影響工期214日云云，尚難認符合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第（三）款：「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按即被告）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及同項第2款：「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賣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之展延工期事由，則本件因可歸責被告致工期遲延之天數仍應以144日計算。
㈡、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本文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之違約金，有無理由？
  1.按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系爭建案須於112 年6 月30日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建造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第13條第1項第1款但書：「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3.因天災、地變、戰爭、突發事件（含鄰房抗爭）、法定傳染病爆發及人力不可抗力等之事由。」第13條第2 項：「賣方如逾前款期間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屋總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1-319頁）。
  2.本件被告形式上遲延之工期為144日，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遲延之天數亦為144日，已如前述，又本件原告廖詩文等5人已付「房地價款」為如附表所示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7-18頁），依系爭契約第13項第2項，應按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已繳房地總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以此計算，原告廖詩文等5人得請違約金應各為原告廖詩文7萬9,200元、原告余家菁6萬6,240元、原告沈巧佩5萬400元、原告宋敏瑋5萬400元、原告廖上萱5萬1,840元（計算式：詳如附表）。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廖詩文7萬9,200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余家菁6萬6,240元。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巧佩5萬400元。㈣被告應給付原告宋敏瑋5萬400元。㈤被告應給付原告廖上萱5萬1,84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林綉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書　記　官  羅崔萍
　　　　　　　　　　　　　　　
附表：
		編號

		原告

		購買系爭建案房屋

		購買總價（單位：新臺幣/元）

		已付價金
單位：新臺幣/元

		每日按萬分之五計算

		被告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之天數

		違約金
單位：新臺幣/元



		1

		廖詩文

		C2棟12樓

		7,900,000

		1,100,000

		0.0005

		144

		79,200 



		2

		余家菁

		C1棟12樓

		6,160,000

		920,000 

		0.0005

		144

		66,240 



		3

		沈巧佩

		B2棟15樓

		6,300,000

		700,000 

		0.0005

		144

		50,400 



		4

		宋敏瑋

		B2棟14樓

		6,300,000

		700,000 

		0.0005

		144

		50,400 



		5

		廖上萱

		A1棟15樓

		6,500,000

		720,000 

		0.0005

		144

		51,840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656號
原      告  余家菁    住○○市○○區○○○路00號11樓之2
            宋敏瑋  
            廖上萱  
兼上三人
訴訟代理人  沈巧佩  
兼上三人
訴訟代理人  廖詩文  
被      告  城安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健溥  
訴訟代理人  方春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於民國113年6月13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各給付原告廖詩文新臺幣（下同）7萬9,200元、原告
    余家菁6萬6,240元、原告沈巧佩5萬400元、原告宋敏瑋5萬4
    00元、原告廖上萱5萬1,840元。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次以7萬9,200元、6萬6
    ,240元、5萬400元、5萬400元、5萬1,840元為原告廖詩文、
    原告余家菁、原告沈巧佩、原告宋敏瑋、原告廖上萱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㈠被告應給
    付原告廖詩文7萬9,750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余家菁6萬6,70
    0元。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巧佩5萬750元。㈣被告應給付原告
    宋敏瑋5萬750元。㈤被告應給付原告廖上萱5萬2,200元。嗣
    於訴訟繫屬中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廖詩文7萬9,20
    0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余家菁6萬6,240元。㈢被告應給付原
    告沈巧佩5萬400元。㈣被告應給付原告宋敏瑋5萬400元。㈤被
    告應給付原告廖上萱5萬1,840元。(見本院卷二第15頁）。
    揆諸前述規定，原告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法應予准
    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廖詩文、余家菁、沈巧佩、宋敏瑋、廖上萱
    （下稱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向被告購買建案名稱「美麗城
    安」（下稱系爭建案）中如附表所示房屋，兩造並各自簽訂
    預售屋買賣合約（下合稱系爭契約），依系爭契約第13條，
    系爭建案開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期限，原定民國112年6月30日
    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建照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
    取得使用執照，惟實際取得日為112年11月21日，被告已逾
    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每逾1日應按原告廖詩
    文等5人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延遲利息予原告
    廖詩文等5人。被告延遲事由已造成原告廖詩文等5人居住損
    失及生活困擾，原告廖詩文等5人曾向消保會提出申訴，被
    告未舉證有可延長工期之事由，惡意忽視合約精神拒絕依系
    爭契約第13條約定給付違約金，原告廖詩文等5人已付房地
    價款各如附表所示；使用執照取得遲延天數為144天，被告
    依約應支付違約金應各如附表所示，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
    項之約定，原告廖詩文等5人自得請求被告各賠償如附表示
    之違約金，至被告雖以疫情期間得展延工期34.5日為展延工
    期之事由，被告未舉證確因疫情致工期展延，自不得請求展
    延工期，被告所辯洵屬無據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
    告廖詩文7萬9,200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余家菁6萬6,240元
    。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巧佩5萬400元。㈣被告應給付原告宋敏
    瑋5萬400元。㈤被告應給付原告廖上萱5萬1,840元。
三、被告則以：按兩造簽訂之系爭契約第13條雖約定被告應於11
    2年6月30日前取得使用執照，惟同條第1項但書約定：「但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1.因天災、地變等不可
    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2.因政府法
    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
    」可知，若有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未於約定時日取得
    使用執照，被告於順延期間內仍無須付遲延責任。被告形式
    上遲延之天數雖為144日，然因為C0VID-19疫情期間三級警
    戒之期間為69日（即110年5月19日至110年7月26日），依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關於受疫情影響工期之解釋函令於上開
    三級警戒期間，工程如仍有繼續進行者，原則上展延之工期
    為展延三級警戒期間1/2工期即可展延工期為34.5日（計算
    式：69×1/2=34.5），扣除此部分展延工期原告僅逾期109.5
    日（計算式：144-34.5=109.5）；至於另有二級警戒期間共
    214日，並請鈞院審酌此亦有實際影響工期，另為合理之認
    定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之判決
    ，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廖詩文等5人分別向被告購買系爭建案之如附表所示之房
    屋，總價亦各如附表所示，原告廖詩文等5人與被告並各自
    簽訂系爭契約。
㈡、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系爭建案須於112 年6 月30日以
    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建造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
    得使用執照」。第13條第1項第1款但書：「但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得順延其期間：...3.因天災、地變、戰爭、突發事
    件（含鄰房抗爭）、法定傳染病爆發及人力不可抗力等之事
    由。」第13條第2 項：「賣方如逾前款期間未取得使用執照
    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屋總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
    息予買方。」
㈢、系爭建案實際取得使用執照之日為112年11月21日，截至該日
    止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繳的房地價款各如附表所示。
五、本件之爭點為：㈠、系爭建案遲延取得使用執照144日，是否
    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致？㈡、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依系爭
    契約第13條第2項本文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之違約金，
    有無理由？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系爭建案遲延取得使用執照144日，是否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
    由所致？
　　本件被告固不爭執兩造簽立系爭契約及遲延完工144日之情
    事，惟就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請求如附表所示違約金部分，
    猶以前詞置辯，是以關於本件系爭建案遲延完工144日，是
    否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致？應審究者厥為：被告主張其
    因系爭建案遭逢疫情三級警戒得展延工程34.5日、另有二級
    警戒期間共214日，亦有實際影響工期之情形，是否均於法
    有據？ 
  1.關於被告辯稱：因疫情三級警戒得展延工程34.5日、另有二
    級警戒期間共214日，亦有實際影響工期之情形一節，故其
    違約屬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乙節，為原告廖詩文等5人所
    否認，經查：被告就其主張：雖據其提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110年6月18日工程管字第11003006531號函為證（見本
    院卷一第453-456頁），然此函文雖指出因疫情致影響公共
    工程之進行，考量個案舉證困難，展延疫情警戒期間之1/2
    工期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3-456頁），以此觀之，該函文
    係針對公共工程，並非所有私人建案之工程亦有適用，況本
    院已請被告就工期因疫情（包含三級、二級警戒部分）展延
    一事，提出施工日報表或相關證據以為佐證（見本院卷二第
    16頁），惟被告僅抗辯：施工日誌未能備齊，金額不高，恐
    耗時費日，故捨棄施工日報表之提出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3
    頁），衡酌上情，被告雖抗辯因疫情所致停工，惟被告既未
    能提出施工日誌或相關證據，以實其說，亦難僅以前揭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函文，即遽認系爭建案確有受疫情影響
    ，而需展延工期34.5日、或系爭建案確有受二級警戒影響工
    期214日，是被告此部分所辯，自難認為可採。
  2.從而，本件被告抗辯：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所致需展延工期
    34.5日部份、因二級警戒影響工期214日云云，尚難認符合
    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第（三）款：「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
    力之事由，致賣方（按即被告）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
    」及同項第2款：「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賣方之
    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之展延工期事由，則本件因可
    歸責被告致工期遲延之天數仍應以144日計算。
㈡、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本文請求被告給
    付如附表所示之違約金，有無理由？
  1.按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系爭建案須於112 年6 月30日
    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建造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
    取得使用執照」。第13條第1項第1款但書：「但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3.因天災、地變、戰爭、突發
    事件（含鄰房抗爭）、法定傳染病爆發及人力不可抗力等之
    事由。」第13條第2 項：「賣方如逾前款期間未取得使用執
    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屋總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
    利息予買方。」，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1-3
    19頁）。
  2.本件被告形式上遲延之工期為144日，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
    由遲延之天數亦為144日，已如前述，又本件原告廖詩文等5
    人已付「房地價款」為如附表所示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二第17-18頁），依系爭契約第13項第2項，應按原
    告廖詩文等5人各「已繳房地總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
    遲延利息，以此計算，原告廖詩文等5人得請違約金應各為
    原告廖詩文7萬9,200元、原告余家菁6萬6,240元、原告沈巧
    佩5萬400元、原告宋敏瑋5萬400元、原告廖上萱5萬1,840元
    （計算式：詳如附表）。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㈠被告應給
    付原告廖詩文7萬9,200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余家菁6萬6,24
    0元。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巧佩5萬400元。㈣被告應給付原告
    宋敏瑋5萬400元。㈤被告應給付原告廖上萱5萬1,840元，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
    告敗訴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
    假執行。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林綉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書　記　官  羅崔萍
　　　　　　　　　　　　　　　
附表：
編號 原告 購買系爭建案房屋 購買總價（單位：新臺幣/元） 已付價金 單位：新臺幣/元 每日按萬分之五計算 被告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之天數 違約金 單位：新臺幣/元 1 廖詩文 C2棟12樓 7,900,000 1,100,000 0.0005 144 79,200  2 余家菁 C1棟12樓 6,160,000 920,000  0.0005 144 66,240  3 沈巧佩 B2棟15樓 6,300,000 700,000  0.0005 144 50,400  4 宋敏瑋 B2棟14樓 6,300,000 700,000  0.0005 144 50,400  5 廖上萱 A1棟15樓 6,500,000 720,000  0.0005 144 51,840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656號
原      告  余家菁    住○○市○○區○○○路00號11樓之2
            宋敏瑋  
            廖上萱  
兼上三人
訴訟代理人  沈巧佩  
兼上三人
訴訟代理人  廖詩文  
被      告  城安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健溥  
訴訟代理人  方春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於民國113年6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各給付原告廖詩文新臺幣（下同）7萬9,200元、原告余家菁6萬6,240元、原告沈巧佩5萬400元、原告宋敏瑋5萬400元、原告廖上萱5萬1,840元。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次以7萬9,200元、6萬6,240元、5萬400元、5萬400元、5萬1,840元為原告廖詩文、原告余家菁、原告沈巧佩、原告宋敏瑋、原告廖上萱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廖詩文7萬9,750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余家菁6萬6,700元。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巧佩5萬750元。㈣被告應給付原告宋敏瑋5萬750元。㈤被告應給付原告廖上萱5萬2,200元。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廖詩文7萬9,200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余家菁6萬6,240元。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巧佩5萬400元。㈣被告應給付原告宋敏瑋5萬400元。㈤被告應給付原告廖上萱5萬1,840元。(見本院卷二第15頁）。揆諸前述規定，原告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法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廖詩文、余家菁、沈巧佩、宋敏瑋、廖上萱（下稱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向被告購買建案名稱「美麗城安」（下稱系爭建案）中如附表所示房屋，兩造並各自簽訂預售屋買賣合約（下合稱系爭契約），依系爭契約第13條，系爭建案開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期限，原定民國112年6月30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建照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惟實際取得日為112年11月21日，被告已逾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每逾1日應按原告廖詩文等5人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延遲利息予原告廖詩文等5人。被告延遲事由已造成原告廖詩文等5人居住損失及生活困擾，原告廖詩文等5人曾向消保會提出申訴，被告未舉證有可延長工期之事由，惡意忽視合約精神拒絕依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給付違約金，原告廖詩文等5人已付房地價款各如附表所示；使用執照取得遲延天數為144天，被告依約應支付違約金應各如附表所示，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之約定，原告廖詩文等5人自得請求被告各賠償如附表示之違約金，至被告雖以疫情期間得展延工期34.5日為展延工期之事由，被告未舉證確因疫情致工期展延，自不得請求展延工期，被告所辯洵屬無據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廖詩文7萬9,200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余家菁6萬6,240元。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巧佩5萬400元。㈣被告應給付原告宋敏瑋5萬400元。㈤被告應給付原告廖上萱5萬1,840元。
三、被告則以：按兩造簽訂之系爭契約第13條雖約定被告應於112年6月30日前取得使用執照，惟同條第1項但書約定：「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1.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2.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可知，若有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未於約定時日取得使用執照，被告於順延期間內仍無須付遲延責任。被告形式上遲延之天數雖為144日，然因為C0VID-19疫情期間三級警戒之期間為69日（即110年5月19日至110年7月26日），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關於受疫情影響工期之解釋函令於上開三級警戒期間，工程如仍有繼續進行者，原則上展延之工期為展延三級警戒期間1/2工期即可展延工期為34.5日（計算式：69×1/2=34.5），扣除此部分展延工期原告僅逾期109.5日（計算式：144-34.5=109.5）；至於另有二級警戒期間共214日，並請鈞院審酌此亦有實際影響工期，另為合理之認定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廖詩文等5人分別向被告購買系爭建案之如附表所示之房屋，總價亦各如附表所示，原告廖詩文等5人與被告並各自簽訂系爭契約。
㈡、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系爭建案須於112 年6 月30日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建造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第13條第1項第1款但書：「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3.因天災、地變、戰爭、突發事件（含鄰房抗爭）、法定傳染病爆發及人力不可抗力等之事由。」第13條第2 項：「賣方如逾前款期間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屋總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
㈢、系爭建案實際取得使用執照之日為112年11月21日，截至該日止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繳的房地價款各如附表所示。
五、本件之爭點為：㈠、系爭建案遲延取得使用執照144日，是否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致？㈡、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本文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之違約金，有無理由？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系爭建案遲延取得使用執照144日，是否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致？
　　本件被告固不爭執兩造簽立系爭契約及遲延完工144日之情事，惟就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請求如附表所示違約金部分，猶以前詞置辯，是以關於本件系爭建案遲延完工144日，是否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致？應審究者厥為：被告主張其因系爭建案遭逢疫情三級警戒得展延工程34.5日、另有二級警戒期間共214日，亦有實際影響工期之情形，是否均於法有據？ 
  1.關於被告辯稱：因疫情三級警戒得展延工程34.5日、另有二級警戒期間共214日，亦有實際影響工期之情形一節，故其違約屬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乙節，為原告廖詩文等5人所否認，經查：被告就其主張：雖據其提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0年6月18日工程管字第11003006531號函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53-456頁），然此函文雖指出因疫情致影響公共工程之進行，考量個案舉證困難，展延疫情警戒期間之1/2工期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3-456頁），以此觀之，該函文係針對公共工程，並非所有私人建案之工程亦有適用，況本院已請被告就工期因疫情（包含三級、二級警戒部分）展延一事，提出施工日報表或相關證據以為佐證（見本院卷二第16頁），惟被告僅抗辯：施工日誌未能備齊，金額不高，恐耗時費日，故捨棄施工日報表之提出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3頁），衡酌上情，被告雖抗辯因疫情所致停工，惟被告既未能提出施工日誌或相關證據，以實其說，亦難僅以前揭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函文，即遽認系爭建案確有受疫情影響，而需展延工期34.5日、或系爭建案確有受二級警戒影響工期214日，是被告此部分所辯，自難認為可採。
  2.從而，本件被告抗辯：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所致需展延工期34.5日部份、因二級警戒影響工期214日云云，尚難認符合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第（三）款：「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按即被告）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及同項第2款：「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賣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之展延工期事由，則本件因可歸責被告致工期遲延之天數仍應以144日計算。
㈡、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本文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之違約金，有無理由？
  1.按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系爭建案須於112 年6 月30日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建造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第13條第1項第1款但書：「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3.因天災、地變、戰爭、突發事件（含鄰房抗爭）、法定傳染病爆發及人力不可抗力等之事由。」第13條第2 項：「賣方如逾前款期間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屋總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1-319頁）。
  2.本件被告形式上遲延之工期為144日，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遲延之天數亦為144日，已如前述，又本件原告廖詩文等5人已付「房地價款」為如附表所示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7-18頁），依系爭契約第13項第2項，應按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已繳房地總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以此計算，原告廖詩文等5人得請違約金應各為原告廖詩文7萬9,200元、原告余家菁6萬6,240元、原告沈巧佩5萬400元、原告宋敏瑋5萬400元、原告廖上萱5萬1,840元（計算式：詳如附表）。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廖詩文7萬9,200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余家菁6萬6,240元。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巧佩5萬400元。㈣被告應給付原告宋敏瑋5萬400元。㈤被告應給付原告廖上萱5萬1,84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林綉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書　記　官  羅崔萍
　　　　　　　　　　　　　　　
附表：
		編號

		原告

		購買系爭建案房屋

		購買總價（單位：新臺幣/元）

		已付價金
單位：新臺幣/元

		每日按萬分之五計算

		被告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之天數

		違約金
單位：新臺幣/元



		1

		廖詩文

		C2棟12樓

		7,900,000

		1,100,000

		0.0005

		144

		79,200 



		2

		余家菁

		C1棟12樓

		6,160,000

		920,000 

		0.0005

		144

		66,240 



		3

		沈巧佩

		B2棟15樓

		6,300,000

		700,000 

		0.0005

		144

		50,400 



		4

		宋敏瑋

		B2棟14樓

		6,300,000

		700,000 

		0.0005

		144

		50,400 



		5

		廖上萱

		A1棟15樓

		6,500,000

		720,000 

		0.0005

		144

		51,840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656號
原      告  余家菁    住○○市○○區○○○路00號11樓之2
            宋敏瑋  
            廖上萱  
兼上三人
訴訟代理人  沈巧佩  
兼上三人
訴訟代理人  廖詩文  
被      告  城安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健溥  
訴訟代理人  方春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於民國113年6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各給付原告廖詩文新臺幣（下同）7萬9,200元、原告余家菁6萬6,240元、原告沈巧佩5萬400元、原告宋敏瑋5萬400元、原告廖上萱5萬1,840元。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次以7萬9,200元、6萬6,240元、5萬400元、5萬400元、5萬1,840元為原告廖詩文、原告余家菁、原告沈巧佩、原告宋敏瑋、原告廖上萱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廖詩文7萬9,750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余家菁6萬6,700元。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巧佩5萬750元。㈣被告應給付原告宋敏瑋5萬750元。㈤被告應給付原告廖上萱5萬2,200元。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廖詩文7萬9,200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余家菁6萬6,240元。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巧佩5萬400元。㈣被告應給付原告宋敏瑋5萬400元。㈤被告應給付原告廖上萱5萬1,840元。(見本院卷二第15頁）。揆諸前述規定，原告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法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廖詩文、余家菁、沈巧佩、宋敏瑋、廖上萱（下稱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向被告購買建案名稱「美麗城安」（下稱系爭建案）中如附表所示房屋，兩造並各自簽訂預售屋買賣合約（下合稱系爭契約），依系爭契約第13條，系爭建案開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期限，原定民國112年6月30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建照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惟實際取得日為112年11月21日，被告已逾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每逾1日應按原告廖詩文等5人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延遲利息予原告廖詩文等5人。被告延遲事由已造成原告廖詩文等5人居住損失及生活困擾，原告廖詩文等5人曾向消保會提出申訴，被告未舉證有可延長工期之事由，惡意忽視合約精神拒絕依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給付違約金，原告廖詩文等5人已付房地價款各如附表所示；使用執照取得遲延天數為144天，被告依約應支付違約金應各如附表所示，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之約定，原告廖詩文等5人自得請求被告各賠償如附表示之違約金，至被告雖以疫情期間得展延工期34.5日為展延工期之事由，被告未舉證確因疫情致工期展延，自不得請求展延工期，被告所辯洵屬無據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廖詩文7萬9,200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余家菁6萬6,240元。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巧佩5萬400元。㈣被告應給付原告宋敏瑋5萬400元。㈤被告應給付原告廖上萱5萬1,840元。
三、被告則以：按兩造簽訂之系爭契約第13條雖約定被告應於112年6月30日前取得使用執照，惟同條第1項但書約定：「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1.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2.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可知，若有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未於約定時日取得使用執照，被告於順延期間內仍無須付遲延責任。被告形式上遲延之天數雖為144日，然因為C0VID-19疫情期間三級警戒之期間為69日（即110年5月19日至110年7月26日），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關於受疫情影響工期之解釋函令於上開三級警戒期間，工程如仍有繼續進行者，原則上展延之工期為展延三級警戒期間1/2工期即可展延工期為34.5日（計算式：69×1/2=34.5），扣除此部分展延工期原告僅逾期109.5日（計算式：144-34.5=109.5）；至於另有二級警戒期間共214日，並請鈞院審酌此亦有實際影響工期，另為合理之認定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廖詩文等5人分別向被告購買系爭建案之如附表所示之房屋，總價亦各如附表所示，原告廖詩文等5人與被告並各自簽訂系爭契約。
㈡、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系爭建案須於112 年6 月30日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建造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第13條第1項第1款但書：「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3.因天災、地變、戰爭、突發事件（含鄰房抗爭）、法定傳染病爆發及人力不可抗力等之事由。」第13條第2 項：「賣方如逾前款期間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屋總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
㈢、系爭建案實際取得使用執照之日為112年11月21日，截至該日止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繳的房地價款各如附表所示。
五、本件之爭點為：㈠、系爭建案遲延取得使用執照144日，是否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致？㈡、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本文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之違約金，有無理由？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系爭建案遲延取得使用執照144日，是否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致？
　　本件被告固不爭執兩造簽立系爭契約及遲延完工144日之情事，惟就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請求如附表所示違約金部分，猶以前詞置辯，是以關於本件系爭建案遲延完工144日，是否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致？應審究者厥為：被告主張其因系爭建案遭逢疫情三級警戒得展延工程34.5日、另有二級警戒期間共214日，亦有實際影響工期之情形，是否均於法有據？ 
  1.關於被告辯稱：因疫情三級警戒得展延工程34.5日、另有二級警戒期間共214日，亦有實際影響工期之情形一節，故其違約屬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乙節，為原告廖詩文等5人所否認，經查：被告就其主張：雖據其提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0年6月18日工程管字第11003006531號函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53-456頁），然此函文雖指出因疫情致影響公共工程之進行，考量個案舉證困難，展延疫情警戒期間之1/2工期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3-456頁），以此觀之，該函文係針對公共工程，並非所有私人建案之工程亦有適用，況本院已請被告就工期因疫情（包含三級、二級警戒部分）展延一事，提出施工日報表或相關證據以為佐證（見本院卷二第16頁），惟被告僅抗辯：施工日誌未能備齊，金額不高，恐耗時費日，故捨棄施工日報表之提出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3頁），衡酌上情，被告雖抗辯因疫情所致停工，惟被告既未能提出施工日誌或相關證據，以實其說，亦難僅以前揭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函文，即遽認系爭建案確有受疫情影響，而需展延工期34.5日、或系爭建案確有受二級警戒影響工期214日，是被告此部分所辯，自難認為可採。
  2.從而，本件被告抗辯：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所致需展延工期34.5日部份、因二級警戒影響工期214日云云，尚難認符合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第（三）款：「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按即被告）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及同項第2款：「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賣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之展延工期事由，則本件因可歸責被告致工期遲延之天數仍應以144日計算。
㈡、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本文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之違約金，有無理由？
  1.按系爭契約第13條第1項：「系爭建案須於112 年6 月30日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建造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第13條第1項第1款但書：「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其期間：...3.因天災、地變、戰爭、突發事件（含鄰房抗爭）、法定傳染病爆發及人力不可抗力等之事由。」第13條第2 項：「賣方如逾前款期間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屋總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1-319頁）。
  2.本件被告形式上遲延之工期為144日，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遲延之天數亦為144日，已如前述，又本件原告廖詩文等5人已付「房地價款」為如附表所示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7-18頁），依系爭契約第13項第2項，應按原告廖詩文等5人各「已繳房地總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以此計算，原告廖詩文等5人得請違約金應各為原告廖詩文7萬9,200元、原告余家菁6萬6,240元、原告沈巧佩5萬400元、原告宋敏瑋5萬400元、原告廖上萱5萬1,840元（計算式：詳如附表）。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廖詩文7萬9,200元。㈡被告應給付原告余家菁6萬6,240元。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沈巧佩5萬400元。㈣被告應給付原告宋敏瑋5萬400元。㈤被告應給付原告廖上萱5萬1,84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林綉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書　記　官  羅崔萍
　　　　　　　　　　　　　　　
附表：
編號 原告 購買系爭建案房屋 購買總價（單位：新臺幣/元） 已付價金 單位：新臺幣/元 每日按萬分之五計算 被告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之天數 違約金 單位：新臺幣/元 1 廖詩文 C2棟12樓 7,900,000 1,100,000 0.0005 144 79,200  2 余家菁 C1棟12樓 6,160,000 920,000  0.0005 144 66,240  3 沈巧佩 B2棟15樓 6,300,000 700,000  0.0005 144 50,400  4 宋敏瑋 B2棟14樓 6,300,000 700,000  0.0005 144 50,400  5 廖上萱 A1棟15樓 6,500,000 720,000  0.0005 144 51,840  
　　　　　　　　　　　　　　　　　　　　　　　　　　　　　　　



